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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56 证券简称：ST摩登 公告编号：2024-147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

子公司连续十二个月的累计未决诉讼及仲裁事项涉及金额合计人民币 80,246,
165.21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21.61%。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现将有关诉讼、仲裁事项公告如下：

一、关于前期已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情况
公司分别于2019年8月23日、2019年9月10日、2019年9月16日、2019年10

月16日、2020年1月10日、2020年2月20日、2020年3月24日、2020年6月24日、
2020年7月11日、2020年7月30日、2020年9月1日、2020年10月9日、2020年10
月12日、2020年11月2日、2020年11月16日、2020年11月17日、2020年11月18
日、2020年 11月 23日、2020年 12月 1日、2020年 12月 2日、2020年 12月 31日、
2021年 1月 5日、2021年 1月 29日、2021年 2月 5日、2021年 2月 26日、2021年 3
月31日、2021年4月30日、2021年5月31日、2021年6月30日、2021年7月30日、
2021年8月10日、2021年8月31日、2021年9月30日、2021年10月29日、2021年
11月9日、2021年11月30日、2021年12月31日、2022年1月17日、2022年1月27
日、2022年1月28日、2022年3月1日、2022年3月31日、2022年4月8日、2022年
4月 26日、2022年 4月 28日、2022年 5月 17日、2022年 6月 1日、2022年 6月 23
日、2022年 6月 30日、2022年 7月 29日、2022年 8月 5日、2022年 8月 31日、2022
年9月7日、2022年9月30日、2022年10月12日、2022年11月2日、2022年11月
15日、2022年11月30日、2022年12月30日、2023年1月31日、2023年2月28日、
2023年3月31日、2023年4月28日、2023年5月31日、2023年6月27日、2023年6
月30日、2023年7月4日、2023年7月31日、2023年8月31日、2023年9月28日、
2023年 10月 31日、2023年 11月 16日、2023年 11月 30日、2023年 12月 28日、
2023年12月29日、2024年1月31日、2024年2月29日、2024年3月29日、2024年
4月 24日、2024年 4月 30日、2024年 5月 31日、2024年 6月 11日、2024年 6月 28
日、2024年7月31日、2024年8月9日、2024年8月30日、2024年9月5日、2024年
9月30日、2024年10月8日、2024年10月31日、2024年11月13日、2024年11月
29日披露了《关于公司涉及违规担保及账户冻结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
051）、《关于收到民事裁定书暨公司股东股份新增轮候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9-069）、《关于诉讼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71）、《关于公司提起诉讼
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94）、《关于公司新增诉讼及新发现对外担保事项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0-002）、《关于公司新增仲裁及新发现对外担保事项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14）、《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
025）、《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93）、《关于
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00）、《关于累计诉讼及
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09）、《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
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21）、《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0-126）、《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0-129）、《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
134）、《关于重大诉讼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39）、《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
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40）、《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
况的更正公告》（公告编号：2020-141）、《关于重大诉讼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20-142）、《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更正公告》（公告编号：2020-
143）、《关于重大诉讼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0-147）、《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
案件进展情况的更正公告》（公告编号：2020-163）、《关于重大诉讼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21-001）、《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更正公告》（公告
编号：2021-012）、《关于重大诉讼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016）、《关于累计
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21）、《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
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25）、《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
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56）、《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1-070）、《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89）、《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105）、

《关于重大诉讼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114）、《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
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118）、《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1-125）、《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1-134）、《关于重大诉讼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137）、《关于控股
孙公司对外投资事项涉及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138）、《关于累计诉讼及
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139）、《关于重大诉讼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21-144）、《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145）、《关于重大诉讼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2-003）、《关于控股孙公
司对外投资事项涉及重大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07）、《关于累计诉讼及
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08）、《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
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10）、《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2-020）、《关于公司连续十二个月内累计发生诉讼、仲裁事项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22）、《关于重大诉讼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2-
027）、《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43）、《关于
重大诉讼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2-046）、《关于重大诉讼的进展公告》（公告
编号：2022-053）、《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
054）、《关于重大诉讼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2-058）、《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
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60）、《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
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70）、《关于重大诉讼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2-
072）、《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78）、《关于
控股孙公司对外投资事项涉及重大诉讼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2-080）、《关
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84）、《关于重大诉讼
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2-088）、《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2-090）、《关于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提起股东代位诉讼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2-094）、《关于重大诉讼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2-
096）、《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102）、《关于
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106）、《关于累计诉讼及
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03）、《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
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06）、《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3-017）、《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3-029）、《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
041）、《关于重大诉讼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3-049）、《关于重大诉讼的进展
公告》（公告编号：2023-067）、《诉讼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3-069）、《关于累计
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80）、《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
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91）、《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
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95）、《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3-102）、《关于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提起股东代位诉讼进展
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105）、《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3-107）、《关于全资子公司部分银行账户被冻结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3-111）、《关于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提起股东代位诉讼进展情况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3-112）、《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3-113）、《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
012）、《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15）、《关于
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19）、《关于中证中小投
资者服务中心提起股东代位诉讼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1）、《关于
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9）、《关于累计诉讼及
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53）、《关于诉讼的进展公告》（公告
编号：2024-058）、《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
063）、《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76）、《关于
重大诉讼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4-080）、《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
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85）、《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4-089）、《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96）、《关于重大诉讼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4-099）、《关于累计诉讼
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110）、《关于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
中心提起股东代位诉讼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118）、《关于累计诉讼
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133）。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的未决诉讼、仲裁事项进展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合计

起诉方/上诉
方/仲裁申请

人

广 州 连 卡 福
名 品 管 理 有

限公司

广 州 美 年 时
尚 品 牌 管 理

有限公司

JOYERIATOUS,S.A.
广 州 美 年 时
尚 品 牌 管 理

有限公司

广 州 美 年 时
尚 服 饰 贸 易

有限公司

广 州 美 年 时
尚 服 饰 贸 易

有限公司

广 州 瑞 丰 集
团 股 份 有 限

公司

孙向坤等5人

吴咏红等9人

黄文武

被起诉方/被上诉方/仲裁
被申请人

广州花园里发展有限公司

盐城金鹰国际购物中心有
限公司、金鹰国际商贸集

团（中国）有限公司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卡奴迪路国际有
限公司、摩登大道时尚电

子商务有限公司

徐州金鹰国际实业有限公
司

长春卓展时代广场百货有
限公司

辽宁卓展时代广场百货有
限公司、长春卓展时代广

场百货有限公司

被告：劳永健、林英石
第三人：摩登大道时

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叶剑
平、林永飞、翁武游、浙江

百先得服饰有限公司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林永飞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林永飞、翁武强、

刘文焱

案号

（2023）粤 0114
民初12650号

（2024）苏 0902
民初3971号

SHE20240453

（2024）苏 0302
民初5416号

（2024）吉 0104
民初8516号

（2024）辽 0103
民初19763号

（2024）粤 0111
民初25091号

（2024）粤 01 民
初1937等

（2024）粤 01 民
初1352号等

（2023）粤 01 民
初4044号等

事由

追偿权纠纷

联营合同纠
纷

特许经销协
议纠纷

联营合同纠
纷

联营合同纠
纷

联营合同纠
纷

对外追收债
权纠纷

证券虚假陈
述责任纠纷

证券虚假陈
述责任纠纷

证券虚假陈
述责任纠纷

涉案金额

36,387,432.73

2,315,471.33

11,098,518.00

1,411,657.63

1,693,259.25

2,380,154.8

23,978,138.88

271,629.41

672,631.37

37,271.81
80,246,165.21

进展情况

一审已判
决 ，申 请
执行中

一审已判
决

仲裁尚未
开庭

一审已判
决 ，二 审
尚未开庭

一审审理
中

一审已判
决

一审审理
中

一审审理
中

一审已判
决 ，二 审
尚未开庭

一审已判
决 ，二 审
审理中

注：上表不包括已终止、结案的诉讼、仲裁事项。
二、新增诉讼事项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1

2

3

起诉方/反诉方

广州美年时尚
服饰贸易有限

公司

肖堂、马秀荣

广州美年时尚
品牌管理有限

公司

被起诉方/被反诉方

肖堂、马秀荣

广州美年时尚服饰贸
易有限公司

徐州金鹰国际实业有
限公司

案号

（2024）粤 0112
民初23567号

（2024）粤 0112
民初23567号

（2024）苏 0302
民初5416号

事由

特许经营
合同纠纷

联营合同
纠纷反诉

联营合同
纠纷

涉案金额

1,063,264.81

811,860

1,411,657.63

进展情况

一审尚未开庭

一审尚未开庭

一审已判决，
二审尚未开庭

（一）公司子公司广州美年时尚服饰贸易有限公司近日就与肖堂、马秀荣特
许经营合同纠纷向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案号为（2024）粤0112民初
23567号，诉讼请求如下：

1、判令二被告向原告共同支付货款余额969,490.56元和逾期支付货款所产
生的利息损失21,651.96元；

2、判令二被告向原告共同支付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律师费人民币70,000元
和担保服务费用人民币2,122.29元；

3、判令确认原告对二被告存放在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某仓库的货品享有质
权，并在前述第一、第二项债权范围内对其折价、拍卖、变卖所得价款享有优先受
偿权；

4、本案诉讼费用由二被告共同负担。
（二）肖堂、马秀荣就公司子公司广州美年时尚服饰贸易有限公司提起的

（2024）粤0112民初23567号民事诉讼提起反诉，反诉请求如下：
1、请求判令被反诉人赔偿给反诉人质押货物折价款500,000元（暂定赔偿额

500,000元，最终以评估结果为准）；
2、依法判令被反诉人返还给反诉人保证金 50,000元，定金 420,000元，装修

押金361,860元，合计811,860元；
3、本案反诉费由被反诉人负担。
（三）公司子公司广州美年时尚品牌管理有限公司不服江苏省徐州市鼓楼区

人民法院作出的（2024）苏 0302民初 5416号《民事判决书》，向法院提起上诉，上
诉请求如下：

1、撤销（2024）苏0302民初5416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判决，改判被上诉人向
上诉人支付1,168,495.39元及资金占用利息；

2、判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未结算提货卡销售额127,101.66元及资金占
用利息；

3、判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发票保证金20,000元及资金占用利息；
4、撤销（2024）苏0302民初5416号民事判决书第四项判决，改判上诉人无需

向被上诉人支付违约金100,000元；
5、判令本案一、二审上诉费用、一审财产保全费均由被上诉人承担。
三、新增判决或裁决事项
（一）公司于近日收到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人民法院送达的（2024）辽0103民

初19763号《民事判决书》，就公司子公司广州美年时尚服饰贸易有限公司与辽宁
卓展时代广场百货有限公司、长春卓展时代广场百货有限公司联营合同纠纷一
案作出判决，具体如下：

1、被告辽宁卓展时代广场百货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
内给付原告广州美年时尚服饰贸易有限公司货款2,022,790.04元；

2、被告辽宁卓展时代广场百货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
内给付原告广州美年时尚服饰贸易有限公司欠付案外人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的货款477.81元；

3、被告辽宁卓展时代广场百货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
内给付原告广州美年时尚服饰贸易有限公司逾期付款利息；

4、被告长春卓展时代广场百货有限公司对上述一、二、三项承担连带给付责
任；

5、驳回原告广州美年时尚服饰贸易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公司于近日收到江苏省徐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送达的（2024）苏0302民

初5416号《民事判决书》，就公司子公司广州美年时尚品牌管理有限公司与徐州
金鹰国际实业有限公司联营合同纠纷一案作出判决，具体如下：

1、徐州金鹰国际实业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向广州美年时尚品牌
管理有限公司支付157,255.39元及利息；

2、徐州金鹰国际实业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向广州美年时尚品牌
管理有限公司退还保证金16,000元及利息；

3、驳回广州美年时尚品牌管理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
4、广州美年时尚品牌管理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向徐州金鹰国际

实业有限公司支付违约金100,000元。
（三）公司于近日收到江苏省盐城市亭湖区人民法院送达的（2024）苏0902民

初3971号《民事判决书》，就公司子公司广州美年时尚品牌管理有限公司与盐城
金鹰国际购物中心有限公司、金鹰国际商贸集团（中国）有限公司联营合同纠纷
一案作出判决，具体如下：

1、被告盐城金鹰国际购物中心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
日内向原告广州美年时尚品牌管理有限公司支付货款1,892,040.96元及利息；

2、被告盐城金鹰国际购物中心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
日内向原告广州美年时尚品牌管理有限公司支付保证金45,000及利息；

3、驳回原告广州美年时尚品牌管理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四、财产保全情况
（一）银行账户冻结情况
截至2024年12月30日，公司及子公司未有被冻结银行账户的情况。
（二）股权冻结情况
截至2024年12月30日，公司及子公司未有被冻结股权的情况。
五、本次公告的诉讼、仲裁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鉴于部分诉讼及仲裁案件尚未结案或未开庭审理，上述诉讼及仲裁事项对

公司本期利润及期后利润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公司将密切关注上述案件后续
进展，依法主张自身合法权益，积极采取相关法律措施维护公司和股东利益，并
及时对涉及重大诉讼及仲裁事项的进展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六、其他说明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登载的公告为准。敬请广
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2月31日

证券代码：002656 证券简称：ST摩登 公告编号：2024-148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期间所采取的

措施及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摩登大道”、“公司”）原控股股

东广州瑞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丰集团”）、实际控制人违反规定程
序以公司及子公司名义提供担保，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
规定，自2020年1月13日开市起，公司股票交易被实行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
简称由“摩登大道”变更为“ST摩登”，股票代码仍为“002656”，股票交易日涨跌幅
限制为5%。

因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中喜所”）对公司出具无法
表示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九章第
八节第9.8.1条第（四）项规定，公司触及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公司股票
自2023年6月30日开市起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公司存在被原控股股东瑞丰集团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事项，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公司触及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情
形。

公司 2024年 5月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下发的《行政处
罚决定书》（［2024］26号），根据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内容和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修订）》第九章第八节第 9.8.1条第（八）项规定，公司触及
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公司股票被叠加实施其他风险警示。被叠加实施
其他风险警示后，股票简称仍为“ST摩登”，股票代码仍为“002656”，股票交易日
涨跌幅限制为5%。

关于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期间所采取的措施及相关工作进展情况，公司已分
别于 2020年 2月 17日、2020年 3月 17日、2020年 4月 20日、2020年 5月 13日、
2020年 5月 30日、2020年 7月 1日、2020年 8月 1日、2020年 9月 1日、2020年 10
月9日、2020年11月2日、2020年12月1日、2020年12月31日、2021年1月29日、
2021年2月26日、2021年3月31日、2021年4月30日、2021年5月31日、2021年6
月 30日、2021年 7月 30日、2021年 8月 31日、2021年 9月 30日、2021年 10月 29
日、2021年 11月 30日、2021年 12月 31日、2022年 1月 28日、2022年 3月 1日、
2022年3月31日、2022年4月28日、2022年6月1日、2022年6月30日、2022年7
月29日、2022年8月31日、2022年9月30日、2022年10月31日、2022年11月30
日、2022年 12月 30日、2023年 1月 31日、2023年 2月 28日、2023年 3月 31日、
2023年4月28日、2023年5月31日、2023年6月30日、2023年7月31日、2023年8
月31日、2023年9月28日、2023年10月31日、2023年11月30日、2023年12月29
日、2024年1月31日、2024年2月29日、2024年3月29日、2024年4月30日、2024
年 5月 31日、2024年 6月 28日、2024年 7月 31日、2024年 8月 30日、2024年 9月
30日、2024年10月31日、2024年11月29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了《关于
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期间所采取的措施及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
013）、《关于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期间所采取的措施及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0-024）、《关于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期间所采取的措施及进展情况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37）、《关于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期间所采取的措施及进展情况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62）、《关于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期间所采取的措施及进
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84）、《关于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期间所采取的措
施及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95）、《关于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期间所采
取的措施及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10）、《关于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期
间所采取的措施及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22）、《关于实施其他风险
警示期间所采取的措施及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27）、《关于实施其
他风险警示期间所采取的措施及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35）、《关于
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期间所采取的措施及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
144）、《关于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期间所采取的措施及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0-164）、《关于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期间所采取的措施及进展情况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1-013）、《关于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期间所采取的措施及进展情况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22）、《关于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期间所采取的措施及进
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26）、《关于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期间所采取的措
施及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57）、《关于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期间所采
取的措施及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71）、《关于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期
间所采取的措施及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90）、《关于实施其他风险
警示期间所采取的措施及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106）、《关于实施其
他风险警示期间所采取的措施及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119）、《关于
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期间所采取的措施及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
126）、《关于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期间所采取的措施及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1-135）、《关于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期间所采取的措施及进展情况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1-140）、《关于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期间所采取的措施及进展情况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146）、《关于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期间所采取的措施及进
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09）、《关于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期间所采取的措
施及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11）、《关于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期间所采
取的措施及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21）、《关于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期
间所采取的措施及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44）、《关于实施其他风险
警示期间所采取的措施及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55）、《关于实施其
他风险警示期间所采取的措施及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61）、《关于
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期间所采取的措施及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
071）、《关于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期间所采取的措施及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2-079）、《关于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期间所采取的措施及进展情况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2-085）、《关于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期间所采取的措施及进展情况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91）、《关于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期间所采取的措施及进
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103）、《关于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期间所采取的措
施及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107）、《关于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期间所采
取的措施及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04）、《关于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期
间所采取的措施及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07）、《关于实施其他风险
警示期间所采取的措施及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18）、《关于实施其
他风险警示期间所采取的措施及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30）、《关于
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期间所采取的措施及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
042）、《关于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期间所采取的措施及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3-068）、《关于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期间所采取的措施及进展情况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3-081）、《关于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期间所采取的措施及进展情况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92）、《关于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期间所采取的措施及进
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96）、《关于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期间所采取的措
施及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103）、《关于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期间所采
取的措施及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108）、《关于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期
间所采取的措施及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114）、《关于实施其他风险
警示期间所采取的措施及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13）、《关于实施其
他风险警示期间所采取的措施及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16）、《关于
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期间所采取的措施及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
020）、《关于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期间所采取的措施及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4-040）、《关于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期间所采取的措施及进展情况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4-054）、《关于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期间所采取的措施及进展情况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64）、《关于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期间所采取的措施及进
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77）、《关于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期间所采取的措
施及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86）、《关于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期间所采
取的措施及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97）、《关于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期

间所采取的措施及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111）、《关于实施其他风险
警示期间所采取的措施及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135）。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仍积极采取行动，力争尽快消除影响，具体情况如下：
一、关于公司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期间所采取的措施及进展情况
1、针对原控股股东瑞丰集团、实际控制人违反规定程序提供担保事项引发

的相关诉讼、仲裁案件，公司及外聘律师团队正在积极搜集充分的证据材料以证
明相关债权人的主观恶意性以及公司对于相关行为不存在过错或过错程度相对
于债权人而言较轻，力争胜诉或减轻过错责任，从而通过司法途径解除、减轻公
司相关担保责任，最大限度消除不利影响。

截至目前，违规担保案件审理结果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序
号

1

2

3

4

5

6

7

8

起诉方/上诉方/
仲裁申请
人

广州立根小额
再贷款股份有

限公司

广州行盛集团
有限公司

摩登大道时尚
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摩登大道时尚
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广州连卡
福名品管理有
限公司、翁武强

澳门国际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分行

澳门国际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分行

林峰国

林峰国

林峰国

周志聪

摩登大道时尚
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周志聪

周志聪

深圳前海幸福
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被起诉方/仲裁被申请人

广州天河立嘉小额贷款有限
公司、广州瑞丰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林永飞、严炎象、翁
华银、何琳、江德湖、英伟文、
韩瑞英、翁华才、广州行盛集

团有限公司、翁雅云

广州立根小额再贷款股份有
限公司、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广州立根小额再贷款股份有
限公司、广州天河立嘉小额贷
款有限公司、广州瑞丰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林永飞、严炎象、
翁华银、何琳、江德湖、英伟
文、韩瑞英、翁华才、广州行盛

集团有限公司、翁雅云

澳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分行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广州连卡福名品管理有
限公司、翁武强、广州花园里

发展有限公司

广州连卡福名品管理有限公
司（被申请人）、摩登大道时尚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一审原
告、二审上诉人）、翁武强（一
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广州花
园里发展有限公司（原审第三

人）

陈马迪、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张勤勇、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赖小妍、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林永飞

周志聪

深圳前海幸福智慧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林永飞、摩登大道

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前海幸福智慧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黄金才、梁钟文、薛
凯、林永飞、摩登大道时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周志聪（被上诉人）、梁钟文、
薛凯、黄金才、摩登大道时尚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原审被

告）

案号

（2019） 粤0104 民 初34731号

（2019）粤 01
民初1246号

（2022）粤 民
申10334号

（2019）穗 仲
案 字 第15779号

（2019）穗 仲
案 字 第15778号

（2019）穗 仲
案 字 第15777号

(2019) 粤 01
民初1423号

（2020） 粤0391 民 初1157号

（2020） 粤0305 民 初15622号

事由

借 款 合
同纠纷

合 同 纠
纷

合 同 纠
纷

股 权 转
让纠纷

股 权 转
让纠纷

股 权 转
让纠纷

民 间 借
贷纠纷

合 同 纠
纷

合 同 纠
纷

涉案金额

84,790,567.00

100,641,666.67

100,641,666.67

9,087,612.00

9,087,612.00

4,820,416.00

122,500,000.00

38,507,808.64

39,520,612.88

进展情况

再审裁决

再审裁决

二审胜诉

二审判决担
保无效，公
司承担未能
清 偿 债 务30%的赔偿

责任

终结执行，
已回款

已和解，免
除公司担保

责任

已和解，免
除公司担保

责任

已和解，免
除公司担保

责任

二审判决担
保无效，公
司不承担赔

偿责任

驳回起诉

二审撤诉，
公司不承担
赔偿责任

注：案号（2020）粤0305民初15622号合同纠纷案与案号（2020）粤0391民初
1157号为同一涉案事由，两案标的金额差异，为利息计算时间差异而产生的利息
数额差异所致。

案号（2020）粤0391民初1157号案因被告幸福智慧公司因于2019年10月25
日（起诉前）注销登记而终止，法院认为法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因
法人终止而归于消灭，诉讼主体资格亦随之丧失，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起诉条件，
于 2020年 3月 17日裁定驳回周志聪的起诉，该案结案，已于 2020年 3月 17日被
广东省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驳回起诉，周志聪放弃上诉。

上述事项的具体情况详见分别于2019年8月23日、2019年10月16日、2019
年11月22日、2020年1月10日、2020年2月20日、2020年3月24日、2020年6月
24日、2020年 7月 30日、2020年 9月 1日、2020年 10月 9日、2020年 10月 12日、
2020年11月2日、2020年11月16日、2020年11月17日、2020年11月23日、2020
年 12月 1日、2020年 12月 2日、2020年 12月 31日、2021年 1月 5日、2021年 1月
29日、2021年 2月 26日、2021年 3月 31日、2021年 4月 30日、2021年 5月 31日、
2021年6月30日、2021年7月30日、2021年8月31日、2021年9月30日、2021年
10月29日、2021年11月9日、2021年11月30日、2021年12月31日、2022年1月
28日、2022年3月1日、2022年3月3日、2022年3月31日、2022年4月26日、2022
年4月28日、2022年5月17日、2022年6月1日、2022年6月23日、2022年6月30
日、2022年 7月 29日、2022年 8月 5日、2022年 8月 31日、2022年 9月 30日、2022
年 10月 12日、2022年 10月 31日、2022年 11月 15日、2022年 11月 30日、2022年
12月30日、2023年1月31日、2023年2月28日、2023年3月31日、2023年4月28
日、2023年5月31日、2023年6月27日、2023年6月30日、2023年7月31日、2023
年8月31日、2023年9月28日、2023年10月31日、2023年11月30日、2023年12
月29日、2024年1月31日、2024年2月29日、2024年3月29日、2024年4月30日、
2024年5月31日、2024年6月28日、2024年7月31日、2024年8月9日、2024年8
月30日、2024年9月5日、2024年9月30日、2024年10月8日、2024年10月31日、
2024年11月29日在指定媒体披露的《关于公司涉及违规担保及账户冻结事项的
公告》（公告编号：2019-051）、《关于公司提起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
094）、《关于收到民事裁定书及财产保全告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115）、

《关于公司新增诉讼及新发现对外担保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02）、《关
于公司新增仲裁及新发现对外担保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14）、《关于累
计诉讼及仲裁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25）、《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
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93）、《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0-109）、《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0-121）、《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
126）、《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29）、《关于
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34）、《关于重大诉讼进
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39）、《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140）、《关于重大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42）、《关于累
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43）、《关于重大诉讼的进
展公告》（公告编号：2020-147）、《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0-163）、《关于重大诉讼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01）、《关于累
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12）、《关于重大诉讼的进
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016）、《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1-021）、《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25）、《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56）、

《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70）、《关于累计
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89）、《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
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105）、《关于重大诉讼进展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1-114）、《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
118）、《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125）、《关于
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134）、《关于重大诉讼的
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137）、《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1-139）、《关于重大诉讼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144）、《关
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145）、《关于累计诉讼
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08）、《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
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10）、《关于公司收到担保责任豁免函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2-015）、《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2-020）、《关于重大诉讼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2-027）、《关于累计诉
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43）、《关于重大诉讼的进展公
告》（公告编号：2022-046）、《关于重大诉讼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2-053）、

《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54）、《关于重大
诉讼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2-058）、《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2-060）、《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2-070）、《关于重大诉讼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2-072）、《关于累计
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78）、《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
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84）、《关于重大诉讼的进展公告》（公告
编号：2022-088）、《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
090）、《关于重大诉讼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2-096）、《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
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102）、《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
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106）、《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3-003）、《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006）、《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17）、

《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29）、《关于累计
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41）、《关于重大诉讼的进展
公告》（公告编号：2023-049）、《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3-067）、《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
080）、《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91）、《关于
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95）、《关于累计诉讼及
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102）、《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
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107）、《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3-113）、《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4-012）、《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
015）、《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19）、《关于
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9）、《关于累计诉讼及
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53）、《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
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63）、《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4-076）、《关于重大诉讼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4-080）、

《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85）、《关于累计
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89）、《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
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96）、《关于重大诉讼的进展公告》（公告
编号：2024-099）、《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
110）、《关于累计诉讼及仲裁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133）。

2、2022年 7月 21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公司控股股东被申请破产清算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2-069），公司收到瑞丰集团通知，2022年7月14日，申请人广
州银行以瑞丰集团无法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为由，向广州中院申
请对瑞丰集团进行破产清算。

2022年9月19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公司控股股东被法院受理破产清算申请
并指定管理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83），公司收到瑞丰集团通知，瑞丰集团
收到广州中院下发的《民事裁定书》（（2022）粤01破申348号），裁定受理广州银
行对瑞丰集团的破产清算申请。公司通过公开渠道查询到广州中院发布的
（2022）粤01破230号公告，已指定广东尚宽律师事务所担任瑞丰集团管理人。

2022年11月14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公司向控股股东破产清算管理人申报
债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93），为维护广大投资者权益，公司已持申报材料
向管理人进行了债权申报，包括与瑞丰集团资金占用事项、违规担保事项相关的
各项债权，申报债权总额为人民币321,063,002.08元。

2022年12月16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公司控股股东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召开
及表决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105），2022年11月17日瑞丰集团第一次债
权人会议通过智慧破产管理平台及广州微法院网络视频会议召开。会议讨论并
表决通过了：一、广州瑞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债权人会议议事规则；二、广州瑞丰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产管理方案；三、广州瑞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产变价方
案。前述公司进行申报的债权，因管理人认为需要进一步补充证据，尚未作出审
查结论，该笔债权被暂缓认定。公司已积极与管理人沟通，积极配合补充证据等

相关工作，该笔债权的最终认定以法院裁定为准。
2023年4月20日，公司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所持部分公司股份将被司法拍

卖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26），公司收到管理人出具的《关于按规定履行减持
披露义务的告知函》，瑞丰集团破产管理人于 2023年 5月 22日 10时至 2023年 5
月23日10时止（延时除外）在京东拍卖破产强清频道进行公开拍卖活动，拍卖瑞
丰集团持有的共计17,928,814股上市公司股票，按照账户类别分两部分两个链接
同时拍卖。公司于2023年5月25日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所持部分公司股份被司
法拍卖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3-038），根据京东司法拍卖网络平台发布的

《网络竞价成功确认书》：竞买人韩远荣于2023年5月23日在京东拍卖破产强清
平台以最高应价竞得拍卖标的“广州瑞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摩登大道时
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6,656,014股股票”、“广州瑞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股
票11,272,800股”，拍卖标的成交价共计为：人民币36,193,793.26元。

2023年7月12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公司控股股东被法院裁定宣告破产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3-073），公司通过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查询获悉，广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已宣告广州瑞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破产。

2023年8月14日，公司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所持公司股份司法拍卖部分股
权完成过户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84），瑞丰集团持有的公司 11,272,800股
股票（约占公司总股本的1.5821%）已于2023年8月7日完成过户变更手续，剩余
6,656,014股股票暂未完成过户手续。公司将持续关注拍卖后续实施情况，并按照
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023年 9月 22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公司控股股东第四次债权人会议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3-094），公司收到广州瑞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次债权人
会议资料。会议确认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债权本息合计 210,193,
781.42元人民币；新增确认广州摩登大道贸易有限公司、山南卡奴迪路商贸有限
公司债权本息合计 28,028,256.51元人民币；不予确认广州连卡福名品管理有限
公司债权本息合计43,542,612.93元人民币。公司已于2023年9月13日前向管理
人申请复核，提交《债权审查意见表》并提交相关书面证据材料。管理人将对债权
人所提出的异议事项进行复核，并将书面复核结果通知异议人。为维护广大投资
者权益，公司已积极与管理人沟通，积极配合补充证据等相关工作，债权的最终
认定以法院裁定为准。2023年9月28日，法院已裁定终结瑞丰集团破产程序。公
司将继续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2023年11月3日，公司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所持公司股份司法拍卖股权完
成过户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104），公司通过结算系统获悉瑞丰集团持有的
公司6,656,014股股份（约占公司总股本的0.9342%）已完成过户手续。

3、公司于2022年11月2日披露了《关于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提起股东
代位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92），广州中院已受理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
中心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投服中心”）与广州瑞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林永
飞、翁武强、刘文焱、摩登大道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一案。

公司于2023年11月16日披露了《关于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提起股东代
位诉讼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105），公司收到广州中院出具的《民事
判决书》（2022）粤01民初2696号。依法判令被告1瑞丰集团向第三人摩登大道返
还占用的资金24,193.38万元及利息（利息应自每一笔资金被实际占用之日起计
算至还清之日止，2019年8月20日前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
2019年8月19日，自2019年8月20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
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暂计至
2022年 9月 2日为 34,241,058.22元），共计 27,617.49万元；依法判令被告 2林永
飞、被告3翁武强、被告4刘文焱对诉讼请求一的返还占用资金及利息承担100%
连带赔偿责任；依法判令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四被告和第三人摩登大道承担，律
师费由第三人承担。

公司于2023年12月28日披露了《关于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提起股东代
位诉讼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112），公司于近日收到原审被告林永
飞、翁武强、刘文焱的民事上诉状，不服广州中院出具的（2022）粤01民初2696号
民事判决，已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公司于2024年4月24日披露了《关于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提起股东代
位诉讼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1），由于林永飞、翁武强未进行诉讼
费用缴纳，其提起的（2022）粤01民初2696号案件已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公司于2024年11月13日披露了《关于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提起股东代
位诉讼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118），公司收到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出具的《民事判决书》（2024）粤民终1867号，判决结果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
审案件受理费17,613元，由上诉人刘文焱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4、公司认真落实并实施内部控制整改措施，持续完善财务管理、印章管理、
对外担保管理等内部控制措施，强化执行力度，并大力加强财务部门及内审部门
的建设。公司持续对未经审议及未及时披露的担保事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等风
险事项进行内部排查和梳理，及时向监管部门报告以及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5、针对投资项目的投后管理方面存在的缺陷问题，公司根据《公司法》《公司
章程》及内部相关管理制度将进一步完善与对外投资相关的内部控制，细化投资
项目事前可行性分析、事中运营方案协商、事后投资资金使用管理及效益等要
求，健全对外投资的风险评估体系；加强对投资项目运营情况的跟踪管理，重点
关注市场变化较大的投资项目，控制投资风险，提高投资回报率；并充分利用外
部中介机构力量，介入对外投资的事前、事中和事后的风险管理和控制，同时完
善对投资项目的监督机制，维护公司投资资金的安全，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6、针对大额海外采购管理方面存在的缺陷问题，公司根据内部相关管理制
度调整优化采购审批体系；同时完善对大额海外采购的监督机制。包括但不限
于：严格规范新供应商选择以及准入的标准、对供应商资质等进行充分评估；密
切关注市场环境的变化及产品的库龄结构和销售情况，及时制定合理的销售计
划并对出现减值迹象的存货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在采购过程中，规范采购流程，
并保留相关资料。

7、为保护公司利益，杜绝类似资金占用的事项发生，公司加强财务部门的职
能，改进制度流程。切实加强现金管理、财务审批管理等内控环节，对上市公司现
金单独管理。已购置安全系数高的保险柜用于存放印鉴等，并加装摄像头，截至
目前，管理持续严格把控中。

二、风险提示
1、公司将持续关注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按照法律、法规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2、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公司相关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登载的公告为准。敬请广
大投资者关注公司相关公告，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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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无法在责令改正期限内完成资金
占用整改、股票停牌进展暨风险提示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5月10日收

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广东证监局关于对摩登大道时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瑞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2024】
43号）（以下简称“责令改正措施”）。根据上述决定，公司被原控股股东广州瑞丰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丰集团”）占用的24,193.38万元资金应在收到决
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归还。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修订）》
第八章、第九章第四节的规定，若公司未能按照责令改正要求在六个月内清收
24,193.38万元被占用资金的，深交所将对公司股票实施停牌，停牌后两个月内仍
未完成整改的，深交所将对公司股票交易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此后两个月内仍未
完成整改的，深交所将决定终止公司股票上市交易。

2、上述责令整改事项期限已于2024年11月10日届满，截至2024年11月10
日公司关于清收被原控股股东瑞丰集团占用的资金未有实质性进展，未在整改
期限内清收所有被占用资金。根据《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修订）》第8.6条，公司
股票自2024年11月11日起被深交所实施停牌，停牌期限不超过两个月。

3、公司股票自2024年11月11日开市起停牌。
4、广州普慧源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普慧源”）、广州汇琪晓程商贸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汇琪晓程”）与公司签署了《协议书》，由普慧源代替公司原控股
股东瑞丰集团偿还对公司24,193.38万元债务。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指定的收
款账号已收到第一笔款2,000万元，详见公司于2024年11月22日披露的《关于相
关方签署协议书暨股票停牌的进展及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2024-129）。因
剩余款项需另行协商，公司清收所有被原控股股东瑞丰集团占用的资金仍存在
不确定性。请投资者充分关注公司存在无法完全清收被原控股股东瑞丰集团占
用的全部资金的风险，请投资者谨慎投资。

公司因未能按照责令改正要求在六个月内清收 24,193.38万元被占用的资
金，已于2024年11月11日开市起停牌。详见公司于2024年11月11日披露的《关
于无法在责令改正期限内完成资金占用整改暨股票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117）。

一、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采取清收占款措施的具体进展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关于清收被原控股股东瑞丰集团占用的24,193.38

万元资金已有重大进展，具体如下：
普慧源、汇琪晓程与公司签署了《协议书》，根据协议书内容，公司同意由普

慧源代替公司原控股股东瑞丰集团偿还对公司24,193.38万元债务。截至本公告
披露日，公司指定的收款账号已收到第一笔款2,000万元，详见公司于2024年11
月22日披露的《关于相关方签署协议书暨股票停牌的进展及风险提示公告》（公
告编号：2024-129）。

公司清收被原控股股东瑞丰集团占用的24,193.38万元资金已有进展。因剩
余款项需另行协商，公司清收所有被原控股股东瑞丰集团占用的资金仍存在不
确定性。

二、复牌条件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修订）》第8.6条的规定，若公司在停牌期限内完

成整改，清收全部被占用资金，公司股票将复牌。
三、重大风险提示
1、公司于2024年5月10日收到责令改正措施。根据上述决定，公司被原控股

股东瑞丰集团占用的24,193.38万元资金应在收到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归还。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修订）》第八章、第九章第四节的规
定，若公司未能按照责令改正要求在六个月内清收24,193.38万元被占用资金的，
深交所将对公司股票实施停牌，停牌后两个月内仍未完成整改的，深交所将对公
司股票交易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此后两个月内仍未完成整改的，深交所将决定终
止公司股票上市交易。

2、上述责令整改事项期限已于2024年11月10日届满，截至2024年11月10
日公司关于清收被原控股股东瑞丰集团占用的资金未有实质性进展，未在整改
期限内清收所有被占用资金。根据《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修订）》第8.6条，公司
股票自2024年11月11日起被深交所实施停牌，停牌期限不超过两个月。

3、若在公司股票停牌两个月内仍未完成整改，公司股票将被实施退市风险
警示。公司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之日起的两个月内仍未完成整改，深交
所将决定终止公司股票上市交易。提醒投资者充分关注公司股票被实施退市风
险警示、退市等相关风险。

4、普慧源、汇琪晓程与公司签署了《协议书》，由普慧源代替公司原控股股东
瑞丰集团偿还对公司24,193.38万元债务。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指定的收款账
号已收到第一笔款2,000万元，详见公司于2024年11月22日披露的《关于相关方
签署协议书暨股票停牌的进展及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2024-129）。因剩余
款项需另行协商，公司清收所有被原控股股东瑞丰集团占用的资金仍存在不确
定性。请投资者充分关注公司存在无法完全清收被原控股股东瑞丰集团占用的
全部资金的风险，请投资者谨慎投资。

特此公告。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2月31日


